招标文件（编号：）

投标邀请书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光源园区通勤班车租赁项目，共需3辆大客车（49座及以上大型客车）或类似车辆。
1. 服务期限：自2026年4月8日起，至2027年4月7日止。合同有效期一年。
本次招标的预算为99.8万元/年。
有兴趣的合格投标人可从以下地址得到进一步的信息和查看招标文件。
2. 本次招标的合格投标人应满足下列资格要求：

（a）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b）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c）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d）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e） 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f） 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3. 投标人在上海市有固定营业场所；
具有道路运政管理机构核发有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4.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5. 本项目招标公告的公告期限为3个工作日。
有意参与竞争的潜在供应商请在2025年3月26日中午12:00前将报价文件送至海科路99号综合楼一站式服务点。
招 标 人：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详细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海科路99号

邮政编码：201210

电话号码：021-20325111，20302608
联 系 人：张莹
第一章  投标人须知及前附表
服务需求一览表
	序号
	服务名称
	规      格
	数量
	交货期

	1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光源园区通勤班车租赁项目
	详见“服务要求”
	共需3辆大客车（49座以上）
	自2026年4月8日起，12个月；


（一）、项目概况
	序号
	汽车类型
	数量
	是否带驾
	时间、线路

	1
	大客车（49座以上）
	3
	是
	按照招标人提供的线路安排运行。


（二）、服务要求
1、负责对租出车辆进行保养、维修等。

2、负责对租出的车辆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车损险、车上人员险及第三者责任险（100万元）。出租方驾驶员驾驶车辆发生事故时由出租方承担其费用及责任。
3、对承租方仅租车辆、承租方自己安排驾驶员的情况，保险和维修相关事宜双方另行协商。

4、因出租方原因造成车辆一天或超过一天时间不能使用时，及时提供车辆替代使用，或予租费相当的用车补贴。

5、出租方应提供驾驶员的驾驶证、身份证的复印件。应保证其安排的驾驶员与甲方已签订《劳动合同》，《劳务合同》应作为租赁合同附件。
6、安排的驾驶员符合相关法律要求的资质、技术熟练、工作负责、品德良好、安全驾驶并保持5年以上安全行车记录、着装得体整洁、工作服务体现礼节。驾驶员应勤勉地执行承租方为其安排的工作，并在履行其工作职责时，严格遵守承租方各项规章制度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包括各项安全标准和规定。不得谈及与开车无关的事宜。
7、若出租方驾驶员违反承租方各项规章制度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包括各项安全标准和规定，造成任何事故或损失，出租方应承担所有相关责任，由此造成车辆无法行驶的，出租方应提供替代车辆。

8、在服务期限内，如因出租方驾驶员自身原因不能为正常服务，出租方应立即安排其他驾驶员替换，不得影响承租方正常工作。如承租方对所安排的替代驾驶员不满意，出租方有义务安排多名驾驶员供承租方面试，直至承租方找到满意的驾驶员为止，由此产生车辆无驾驶员行驶期间，出租方不应向承租方收取租金。
9、出租方同意其所安排的驾驶员在服务期内始终为出租方服务。如果安排的驾驶员终止其与出租方的劳动关系，出租方应及时通知承租方、并安排替代的驾驶员。出租方安排的驾驶员与承租方无劳动关系。 

（三）、商务要求
1、报价按每车（或每位驾驶员）在合同周期总计数目。

2、付款方式：每月支付
（四）、线路安排
（1）班车路线及发车时间
1号车：
上午 

平城路胜辛路（地铁嘉定西站）—沪宜公路塔城路（临时）—塔城路梅园路（上大嘉定校区）—张江园区。
下午
张江园区—塔城路梅园路（上大嘉定校区）—沪宜公路塔城路（临时）—平城路胜辛路（地铁嘉定西站）
2号车：

上午

平城路嘉行公路（菊园）－嘉行公路棋盘路（公交菊园新村站）（临时）—博乐路温宿路（李园）－博乐路沙霞路－张江园区。

下午

张江园区—博乐路沙霞路—博乐路温宿路（李园）—嘉行公路棋盘路（公交菊园新村站）（临时）—平城路嘉行公路（菊园）

3号车：

上午 

嘉定园区—蒋杨陆家宅公交站（澄浏中路往西约300米）—新成路迎园路公交站—迎园路墅沟路公交站（办证中心）—张江园区。

下午

张江园区—迎园路墅沟路公交站（办证中心）—新成路迎园路公交站－蒋杨陆家宅公交站（澄浏中路往西约300米）—嘉定园区。

4号车：
晚上
嘉定园区-塔城路近新城路50米（老公安局）-金沙路靠温宿路利园三村公交车站-博乐路近启明路-沙霞路公交车站（老法院）-张江园区
晚上
张江园区-嘉定博乐路沙霞路公交车站-中医院公交车站-环城路（菊园公交车站）-塔城路新城路公交车站（老公安局）-嘉定园区

（2）甲方租赁乙方车辆作为接送员工上、下班的班车。甲方为乙方提供固定的行车路线和时间安排表。甲方员工不得私自提出变更行车路线及到达时间，如有特殊情况需提前与乙方协商解决。

（3）乙方应保证班车及司机按照甲方要求的时间行驶至各站点。班车到始发点无故迟到超过15分钟（含），累计超过3次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有权选择其他交通方式，乙方应承担甲方员工另选其他交通方式而支出的费用。

（4）班车到始发点迟到在15分钟以内的，按每迟到3分钟扣单程车费的5%计算，在当月结算时予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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